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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21年度四川省科学技术奖 

提名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提名单位、有关专家： 

按照《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》（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 342

号）《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》（川科奖〔2021〕3 号）

的规定，现将 2021 年度四川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提名方式和要求 

2021 年度四川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采取单位提名与专家

提名两种方式。鼓励符合条件的专家积极参与四川省科学技术奖

提名工作。 

（一）单位提名。 

1．四川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。 

各提名单位提名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1 人，注重提名在一线工

作，对在科学技术发展中取得国内外公认的重大成就，或对四川

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。 

2．四川省杰出青年科学技术创新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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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提名单位提名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5 人，注重提名在一线工

作，对学科发展或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有重要推动作用的青年

科技工作者。 

3．四川省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。 

各提名单位提名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2 人或 2 个组织，注重提

名对我省科学技术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。 

4．四川省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学技术进步奖。 

原则上不做数量限制，各提名单位应当建立科学合理的遴选

机制，提名本地区、本部门优秀项目。 

（二）专家提名。 

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、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

院士、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获得者、国家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获

奖项目的第一完成人每人每年度可提名 1 名（项）所熟悉专业的

省科学技术奖。 

国家科学技术奖二等奖获奖项目第一完成人每年度可 3 人

及以上共同提名 1 名（项）所熟悉专业的省科学技术奖。联合提

名时列第 1 位的专家为责任专家，责任专家须为在川工作的专

家。 

专家应提名本人所从事的学科或专业领域的人选和项目。与

提名项目任一完成人同一单位的专家不超过 1 人。当提名人选

（项目）出现异议时，责任专家应协助处理。项目或人选公示时

将同时公布提名专家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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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名专家年龄应不超过 70 岁（1951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），

院士年龄不超过 80 岁（1941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）。 

（三）提名人选和项目的基本条件。 

提名人选（项目）必须符合《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》及

其实施细则中的要求，同时还须满足以下条件： 

1．被提名为四川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的人选，提名年度

应在川工作且连续在川工作时间应不少于 5 年。 

2．被提名为四川省杰出青年科学技术创新奖的人选，提名

年度应在川工作，年龄不超过 40 岁（1981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）。 

3．提名自然科学奖项目，其提供的代表性论文、专著，应

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前公开发表；提名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

步奖项目，应当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前完成整体技术应用。 

4．提名项目所列论文、专著知识产权应归国内所有。论文

论著署名第一单位（标号为 1 的单位）为国外单位的，不得作为

省科学技术奖所有奖种评审的代表性论文专著。 

5．列入国家或省部级计划、基金支持的项目，应当在项目

整体验收通过后提名。 

6．提名项目所含技术内容（包括发现点、发明点、创新点

及其专利和论文等支撑材料）应未在国家奖、省部级获奖项目中

使用过。 

7．提名技术发明奖项目的核心技术，必须取得授权知识产

权，前三完成人须是授权发明专利的发明人，并提供相关知识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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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证明。 

8．同一成果不得在同一年度重复提名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

明奖和科技进步奖。 

9．已两次被提名省科学技术奖的项目，经评审未获奖的，

如果没有新的重大创新成果和贡献，不再被提名。 

10．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、杰出青年科技创新奖、国际科学

技术合作奖候选人经连续两年提名未获奖的，须间隔 1 年，且有

新的贡献方可被再次提名。 

11．同一人同一年度只能作为一个项目的完成人被提名为省

科学技术奖的候选者（含科技杰出贡献奖、杰出青年科学技术创

新奖、国际科技合作奖）。 

12．上两年度省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的完成人，不得作为项

目第一完成人被提名为本年度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

步奖的候选者。 

13．在科学研究、技术开发项目中仅从事组织管理和辅助服

务的工作人员，不得作为省科学技术奖的候选人。 

14．提名项目完成单位应具有法人资格，第一完成单位须是

四川省内注册的单位。 

15．企业技术创新工程项目申报主体，原则上应是在川注册

的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。 

16．涉及有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审批（准入）的项目，必须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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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审批手续，审批时间需满 2 年，并提交相应的批准证明材料

（如：新药、医疗器械、动植物新品种、农药、化肥、兽药、食

品、通信设备、基因工程和技术产品、标准等批准证明）。 

（四）提名前公示。 

提名的人选（项目）应进行提名前公示。提名单位应在本地

区、本部门范围内进行公示。提名单位（专家）应责成项目主要

完成人所在单位进行公示。公示内容需按照《2021 年度四川省

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手册》的要求进行（可在四川省科学技术奖

励综合业务管理平台下载。访问地址：http://202.61.89.121/），公

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经核实处理

后再次公示无异议的人选（项目）方可提名。提名人选（项目）

公示情况随提名单位正式公函一并报送。 

二、提名书填写要求 

1．提名书（含主件和附件）是四川省科学技术奖评审的主

要依据，请登录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综合业务管理平台，按照

《2021 年度四川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手册》要求，客观、如

实、准确、完整填写提名材料。 

2．专用项目不得通过网络填报。提名材料由提名单位派专

人报送科技厅科技奖励与科普处。 

3．2021 年度省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学技术进步奖

须选择奖励等级志愿。当所选可接受的奖励等级高于拟授奖等级

时，该项目不予授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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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学技术进步奖提名书中的

第一完成人承诺书，须由第一完成人亲笔签名后，按要求上传。 

三、提名材料及报送要求 

各提名单位（专家）要严格对照《四川省科学技术奖提名材

料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》，认真做好提名材料的形式审查工作(具

体要求详见《2021 年度四川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手册》，可在

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综合业务管理平台下载)。形式审查不合格

的项目，将不予提交评审。 

（一）提名材料。 

1．提名函一式两份。内容应包括提名人选（项目）数量、

提名人选（项目）公示情况及结果，并附提名人选（项目）汇总

表（格式见附件 1）。提名单位或提名专家认为如有关专家参加

评审可能影响评审公正性的，可以要求其回避，并在提名时同时

提交《回避专家申请表》（格式见附件 2）。 

2．本年度四川省科学技术奖科技厅在提名阶段暂不收取提

名书纸质材料，将根据项目评审进程通知提名单位提交纸质提名

书。 

3．纸质提名书主件和附件均需从系统中打印，一并装订成

册。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、杰出青年科学技术创新奖、自然科

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技进步奖提名书 3 份（原件 1 份，复印件

2 份），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科普类项目需附 3 套科普作品。 

（二）报送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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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提名函应以公函的方式报送。提名公函要求：各市（州）

科技行政部门应是人民政府或办公厅（室）行文，省政府各部门、

直属机构以及省科技厅认定的有关部门（单位）等提名单位应是

部门（单位）行文。 

2．专家提名的项目（人选），提名书由责任提名专家直接寄

送或委托工作人员报送。 

四、提名时间要求 

（一）网络提名截止时间。 

为了保障网络提名工作的顺利进行，我厅分时段确定各提名

单位网络提名截止时间，具体如下： 

1．各市（州），协会、学会，提名专家，2021 年 5 月 31 日

12:00 截止。 

2．省级部门、中央在川高校、中央在川研究院（所），央属

企业，2021 年 5 月 31 日 18:00 截止。 

（二）提名函报送时间及邮寄地址。 

提名函一式两份，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前寄送四川省科技厅

科技奖励与科普处。 

邮寄地址：四川省成都市学道街 39 号 

邮政编码：610016 

（三）提名书（纸质）报送时间。 

请各提名单位于 6 月 9 日前完成纸质提名材料收集工作，报

送科技厅时间另行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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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其他事项 

1．外国人受聘于在我省注册的法人机构，长期在我省从事

科研工作，取得成果的知识产权属中方所有或与中方共有，可以

被提名为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的候选人。 

2．为鼓励广大科研工作者围绕新型冠状病毒开展科技攻关，

把研究成果应用于疫情防控，对于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重

要作用的成果，其应用时间可适当放宽。 

3．根据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四川省加快推进“互联网

+政务服务”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川府发[2017]50 号）要求，科技

厅“四川省科技奖励综合业务管理系统”已于 2019年纳入“四川省

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”运行。申报四川省科学技术奖的项目单位

须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进行注册（已注册单位除外），注册

成功后再进入省科技奖励综合业务管理系统进行填报。具体注册

程序及要求请见附件 4。 

六、提名工作咨询电话 

028- 86710813、86676522、86730903、86718520、86710365 

七、技术服务热线 

1．用户注册和用户认证相关事项咨询： 

（028）12345  

2．省科技奖励综合业务管理平台技术热线： 

（028）85249950、65238332、65238305、85231642、65238323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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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．提名人选（项目）汇总表 

2．回避专家申请表 

3．具有提名资格的中央在川高校、中央在川研究院 

（所）、央属企业，学会、协会名单 

4．用户注册操作手册 

 

 

 

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    

2021 年 3 月 30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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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2021年度        提名四川省科学技术奖 

人选（项目）汇总表 

提名单位（盖章）：  

序号 项目名称（人选姓名） 提名奖种 备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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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回避专家申请表 

项目名称  

申 

请 

回 

避 

专 

家 

1 

姓   名  专业  

工作单位  

回避理由  

2 

姓   名  专业  

工作单位  

回避理由  

3 

姓   名  专业  

工作单位  

回避理由  

提名单位（盖章） 

提名专家（签字） 

年    月    日  

注：每个提名项目提出的回避专家不得超过 3 人。原则上只限评审专家与被评审的候

选人、候选单位或项目有利害关系的，提名单位（专家）可以提出回避申请，并在提

名时书面提出理由及相关的证明材料；学术观点不同、同行竞争等不得作为申请专家

回避的理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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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 

具有提名资格的中央在川高校、中央在川研究院（所）、

央属企业，学会、协会名单 

 

一、中央在川高校（可提名本单位科技奖励项目） 

四川大学、电子科技大学、西南交通大学、西南民族大学 

二、中央在川研究院所（可提名本单位及直属单位科技奖励

项目） 

   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、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、中国航发四

川燃气涡轮研究院、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、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

限责任公司、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第二研究所 

三、央属企业（可提名本单位及直属单位科技奖励项目） 

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、攀钢集团有限公司、国网四川

电力公司、四川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、中石化西南石油局有限公

司、中国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、中铁二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

四、学会、协会（专业性学会协会可提名本领域科技奖励项

目，综合性学会协会可提名会员单位科技奖励项目） 

四川省金属学会、四川省机械工程学会、四川省化工行业协

会、四川省医学会、四川省电子学会、四川省林学会、四川省公

路学会、四川省环境科学学会、四川省中医药信息学会、四川省

科技协同创新促进会、四川省食品科学技术学会、四川省生产力

促进中心协会、四川省技术市场协会、四川省分析测试学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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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 

科技奖励综合业务系统用户注册 

 

操 

作 

手 

册 

 

 

 

2021 年 3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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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概  述 

提名书填写步骤如下： 

1．法人用户注册和认证 

访问【四川省政务服务网】(http://www.sczwfw.gov.cn)，选择【法

人注册】，填写注册相关信息，进行实名，实人认证后创建账号。 

2．激活申报单位角色 

法人用户通过认证后进入【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综合业务管理

系统】(http://202.61.89.121/)，点击【申报单位入口】登录，选择【申

报单位角色】，激活即可。 

3．个人用户注册和认证 

法人用户成功注册之后即可注册个人用户，访问【四川省政务

服务网】(http://www.sczwfw.gov.cn)，选择【个人注册】，填写注册相

关信息后，选择认证方式进行认证。 

4．激活申报人角色 

个人用户通过认证以后进入【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综合业务管

理系统】(http://202.61.89.121/)，点击【申报人入口】登录，选择【申

报人角色】，激活即可。 

5．填写提名书 

http://www.sczwfw.gov.cn/
http://www.sczwfw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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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已激活的申报人账号进入【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综合业务

管理系统】(http://202.61.89.121/)，选择提名书进行填写。 

6．服务热线 

用户注册和用户认证相关事项咨询请联系： 

（028）12345  

省科技奖励综合业务管理平台技术热线： 

(028)85249950、65238332、65238305、65238323 

 

二、进入【四川省政务服务网】方式 

 

方式一：进入【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综合业务管理系统】

(http://202.61.89.121/)，点击【申报人入口】或【申报单位入口】跳

转进入。 

方式二：搜索“四川省政务服务网”关键字，点击搜索结果进入，

如下图所示： 

 

方式三：输入网址 http://www.sczwfw.gov.cn 直接进入； 

http://www.sczwfw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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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如何查看认证情况 

（1）访问【四川省政务服务网】(http://www.sczwfw.gov.cn)，如下图

所示： 

 

（2）点击右上角“登录”进入登录页面，选择【个人登录】或【法人登录】

填写登录，如下图所示： 

 

（3）即可查看认证状态，如下所示： 

http://www.sczwfw.gov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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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法人用户注册和认证 

（1）首先登录四川政务服务网（http://www.sczwfw.gov.cn），点击登

录，进入登录页面。 

 

（2）进入登录页面，选择法人登录，点击立即注册，进入注册页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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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省内企业+法定代表人身份所在地为中国大陆 

第一步：实名认证 

申请人注册时，填写单位名称、企业统一社会代码、法定代表人姓名、

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等相关信息进行工商企业实名认证+法定代表人身份证

认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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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名认证通过后展示天府通办识别二维码进入人脸识别流程，人脸识

别通过后，进入下一步账号信息填报。 

 

第二步：账号信息填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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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户填写账号名（手机号）、账号密码等基本信息，完成法人账号创

建。 

 


